Westminster Confession 韋斯敏斯德信條 這是英國長老會在十七世紀中葉（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，在蘇格蘭教會的大議會（General Assembly）通過，後來又為英國議院兩度批准的信條。此信條本為英國的教會預備，原意是為修訂三十九條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}）*而設，故得全英國教會承認；可惜1660年皇室復辟時便終止了。但在蘇格蘭卻成了眾所公認的信仰準則，為蘇格蘭大議會（1647）和蘇格蘭議院（1649）認可。大議會又命令每個家庭都必須自備一本，作家庭崇拜用。後來蘇格蘭人民大批往外移民，韋斯敏斯德信條亦隨之傳開，成了英語世界最重要的信條之一。
本信條共有三十三章，是本於清教徒式的加爾文主義（Calv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50,Name=Calvinism}）*，來解釋基督教信仰，由創造到最後審判，也是加爾文主義「最後和最大的信條」。它非常著重揀選的教義，同時亦不忽略人自由意志的選擇；又分辨兩個約︰一個是與亞當及其後裔本於工作而立的，另一個是本於恩典而在耶穌基督裡面立的。此外，教會亦分可見和不可見的；信徒要分辨猶太人的安息日和基督教的聖日（星期日，dies dominica），並且要確實執行聖日安息的命令。
此信條對十七、十八世紀之歐洲及美洲的文化、社會和教會，均發生深遠的影響，且被公認為啟示、文化與心靈能融匯貫通所產生的最成熟之結晶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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